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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燕

調度香港公共文化資源的機構，近年積極地把表演藝術推向國際，以2018

年為例，香港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籌組了三個業界代表團，前往荷蘭

鹿特丹Classical:NEXT2018 音樂博覽會、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

（internationale tanzmesse nrw，下稱tanzmesse），以及加拿大滿地可

CINARS 表演藝術交易會。此外，在日本橫濱舉行的橫濱表演藝術交流會

（Performing Arts Meeting in Yokohama，簡稱TPAM）有三個香港單位演

出，藝發局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下稱西九）有代表參加研討會；香港城市當

代舞蹈節與首爾國際舞蹈節（Seoul International Dance Festival）以及橫濱

國際舞蹈節（Yokohama Dance Collection）組成節目互換的聯盟，2018年

派出兩個作品到首爾演出。

舞蹈從業員到海外尋找演出或創作機會，多年來是發展個人藝術事業的方法之

一；以代表團形式到藝術市場（art market）行銷，則始於2013年梅卓燕上

任藝發局民選委員之後。梅卓燕眼見獨立舞蹈從業員面對全球化競爭時缺乏支

援，故推動以代表團形式提高香港舞蹈在藝術市場的可見度。2014年，時任西

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主管（舞蹈）陳頌瑛致力促進香港與國際舞蹈界的創

作交流，「走上國際」明顯地進入機構的策劃藍圖。在官方資源配合下，舞蹈

從業員磨拳擦掌，向國際出發。

2018年，我參與了藝發局與西九合作的tanzmesse、以及藝發局主辦的

CINARS代表團。田野經驗令我發現，使用公共資源的機構系統化地執行業界

建議後，與初衷出現了落差：國際與否，本來屬於個人藝術事業選擇，與創作

表演藝術走向國際之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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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作品質素沒有必然的關係；一旦由機構賦予正面意涵，「國際」成為界

石，把業界分為「有能力」和「沒有能力」走向國際，並暗示了「好」和「不

那麼好」。機構倡議的「好」，是否適用於個人——甚或是否單一化地定義了

個人的「好」？「走向國際」作為一種「好」，是建立在怎樣的社會和經濟語

境之中？它如何從個人藝術事業規劃的例外變成必須？

本文針對以香港代表團模式組織個人從業員參加海外藝術市場，討論「走向國

際」的需要如何被陳述，分析「國際」的正面意涵產生的政治語境，以及個人

從業員在此陳述下的角色。本文提出的論點考慮到藝術市場在運作目的及形態

上的特色，包括：一、為主辦城市在短時間內帶來租用場地、僱用當地工作人

員、海外參加者的住宿及飲食開銷等收益；二、提高城市的品牌可見度；三、

縱使不同主辦單位準則相異，在藝術市場進行演出一般與租賃攤位掛勾；四、

藝術市場的觀眾主要是市場參與者而非當地民眾。本文中，「文化機構」指在

公共資源支撐之下輸出包括創意產業、藝術以及流行文化產物的團體；「文

化」定義中所包含的「知性的產物」，則稱之為「藝術」。 1

香港「需要」國際市場

對於海外演出的必要性，舞蹈界2  流行的主張是：「由於香港市場不夠大，表

演場地和舞蹈觀眾不足，所以作品難以重演，必須爭取海外演出使作品有成長

的機會。」描述中的因果關係是如何形成的，卻鮮有詳細探討。主張儼如真理

般的存在。

拆解一下的話，會發現不乏可推敲的細節。「香港市場不夠大」：「大」是怎

樣的概念？有七百多萬居民的城市算大還是小？2015年，澳洲墨爾本的人口

是450萬，當時有調查發現42％市民願意付費觀賞藝術節目，平均年度消費

為41澳元 ； 3　91％的藝術受眾以及 62％的市民認同「藝術是墨爾本的國內

表
演
藝
術
走
向
國
際
之
為
﹁
好
﹂
rt



25

及國際形象的主要組成部分。」4  2019年的另一份報告指：「每十個澳洲人

之中，三個看舞（即29%，比2016年的24% 為多）。每位活躍的舞蹈觀眾在

2019年平均看了16.3場。」5  報告亦分析了藝術創作人在澳洲如何維生，以及

政府的角色，並指澳洲人認為藝術有助促進社會的安康（well-being）和革新

（innovation）。6 香港的市場夠不夠大，也許不是關於規模，而是藝術的社

會角色的問題。七百萬人的藝術需求、學院每年生產的從業員以及公共資源的

投入之間的關係如何理順？要解決市場不夠「大」的問題，走上國際並不是唯

一甚至不是最好的方法，反而只是放任藝術與市民的距離不管，轉移問題至有

機會獲得即時成效的方向。

表演場地之「不足」是相對甚麼而言，同樣需要釐清。一方面，專業和民間舞

蹈從業員使用公營劇院的機率是否相等？「不足」是否分配不均導致的印象？

另一方面，對公營劇院需求若渴，有沒有關乎把舞蹈呈現和劇院空間過分掛

勾？假如迷信「在劇院上演的是藝術」，會導致不論成熟的、剛起步的、專業

的、業餘的、面對不同階層觀眾的從業員，通通投入爭奪有限的劇院空間。空

間資源分配的政治性深入香港人生活的賦體（embodiment）層面，市民每天

在空間不足之中經驗身體，接受各種行政規範對行動的制約（例如不可踏草

地、不可席地而坐），因而泛化了「場地不足」為不同現象的原因。

作品在海外演出能否促進創作人的成長，因人而異。不過，在藝術市場演出，

需要面對日程密集、甚至還在適應時差的觀眾，以及他們要在幾天內看大量演

出的集中力疲勞；一個緊接一個的演出之間容不下交流的時間；海外作品買家

在市場有多願意去認識新朋友，還是寧可與舊相識喝酒，都影響創作人獲得有

用回饋的機會。

表
演
藝
術
走
向
國
際
之
為
﹁
好
﹂
rt



26

市場是重點所在

論點得以成為主流，需要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支持與否看似個人決定，卻深

受社會認可的價值觀以及行為模式影響。雖然香港不再是出口主導的經濟體，

但是「舞蹈走向國際」的立論參照，難以避免援引香港曾經賴以成功的出口

經濟，以及視歐美買家的青睞為質素的標誌：我們一方面承認「出口」自己到

外國所隱含的表揚，另一方面卻有着強烈的地域傾向：海外是歐、美、澳洲、

日、韓、台，而不是東南亞或非洲國家。

既然出口帶來經濟增長及自我價值提昇，那麼當晚期資本主義把消費對象

由貨品轉向包括文化的服務時，在出口清單上加上文化一項便容易合理

化。人類及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描述的「消費競技場（the arena of consumption）的兩

種發展趨勢」的第二種，是「由物品消費轉移向服務消費……如果貨品的

交易量只能累積到某一個水平……資本家自然會轉向提供為期有限的服務消

費。」7  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是受到文化服務——例

如參觀美術館或者去音樂會——或者文化符號的「短壽」所吸引，其暫時性

（ephemerality）正好為更密集的消費提供了合理化的依據。

1980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滿地可專家會議中，「首次出現『creative 

worker』（創意人才），具體提出經濟導向的文化產業思考。」８  香港首任

行政長官董建華在1998年《施政報告》指香港需要大型演藝場地，2003年提

出成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價值港幣216億元的硬件規劃，卻沒有相應的

軟件輔助。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撰文解釋沒有制定文化政策的原因：「香

港的文化政策是以具體形式、零散地體現，落實在各項的政策與措施上，在場

館建設、藝術資助、場地管理等方面，在長時間的運行之後，逐漸形成一套行

政準則。」9  以何的說法，行政準則扮演着政策的角色。2009年，時任西九

表
演
藝
術
走
向
國
際
之
為
﹁
好
﹂
rt



27

文化區管理局諮詢會成員黃英琦指「香港建立文化區的策略仍然以硬件主導，

西九管理局負責土地的規劃和地標的建造，但整體文化策劃卻由民政局處

理。」10  除了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2012年一度提出設立文化局之外，回歸

以來施政報告的文化著墨，都是硬件主導。文化地標及表演節目的價值，在於

增加旅客的消費選擇。加上負責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的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不啻是一種三權分立。

從以上大背景歸納，可見政府動用資源回應業界「走上國際」的需要，並非

出於藝術原因；即使勉強說是文化原因，「文化」也不過是指生活方式——

即是消費主導——而非彰顯人類精神成就的藝術創作。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進一步說明：「而當前西方社會的實況是：美感的生產已經完全被

吸納在商品生產的總體過程之中……在社會整體的生產關係中，美的生產也就

愈來愈受到經濟結構的種種規範而必須改變其基本的社會文化角色與功能。當

日益增長的經濟需求帶來一定的社會反應時，我們自然便能看到各種各樣的社

會機構伸手給予那新興的藝術以不同性質的支援贊助（包括設立藝術基金、博

物館贊助金等）。」11  哈維亦指出，文化獨特性和真實性（authenticity）的宣

稱，其「獨一無二」正好成為壟斷地租（monopoly rent）的理由，資本家透

過操控品味（manipulation of taste）以達成累積壟斷地租。12 公共資源用於

參加藝術市場的動機，存在於藝術之外，例如，為了回應區內創意城市的競爭

而利用藝術同業之間的國際網絡為宣傳渠道；13 或者，文創產業（包括表演藝

術）在過去的香港生產總值中佔的比例雖然微不足道，但是「在2005至2015

年期間，以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名義增加價值的平均每年升幅為7.6%，相對香港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在同期5.4%的平均每年升幅較快。」14 對於在創意城市競爭

中成績平平的香港，何不一試升幅的潛力可以有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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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資源因為非文化動機落到文化機構中，必須「用得其所」，要面對

非文化界持份者的衡量標準。丹麥學者Kann-Rasmussen及Hvenegaard 

Rasmussen在研究中指出：「威脅文化機構自主性的（文化）工具化

（Instrumentalisation）意味着，文化界以外的質素標準決定了文化機構的成

敗。」15  

走向國際作為一種「好」

「好」的意涵之於國際，含糊而浮泛，偏偏香港社會對抽象概念沒有很大興

趣；策劃tanzmesse和CINARS代表團的兩個機構並非政府文化部門，無權

制定官方論述，於是如何志平所言，將重點放在行政準則。西九和藝發局在

tanzmesse和CINARS都有舉行簡報會和酒會，力求促進交流，然而兩個代表

團以分別為港幣169萬及135萬之數16 租賃和佈置攤位、支援從業員的旅費和

演出製作（tanzmesse）、舉辦活動、製作紀念品，等等，可以想像在藝術市

場繁雜的環境之中，就算顧得到幅度也顧不到深度。機構在聘用不起策展人也

不敢違背公平原則的雙重限制之下，「香港」描述可以訴諸的只有歷史陳述，

或者轉移重點，空洞化代表團所代表的「香港」為沒有當下社會和政治關連、

也沒有舞蹈歷史或美學脈絡的能指。在tanzmesse的舞蹈從業員名錄中，「香

港」仍然是殖民時代論述的「令人驕傲的東西方匯合」（a proud confluence 

of East and West）17 ；CINARS的主題更實事求是：「Hong Kong at 

CINARS 2018」（「香港在CINARS 2018」），賣點是「應有盡有」——厚

204頁的從業員指南。英國舞蹈史學者Ramsay Burt曾引用加拿大哲學家Brian 

Massumi指：「這種進入市場的方式，只是回應資本主義『因應市場飽和而生

產多樣選擇的能力。生產到多樣選擇，便生產到利基市場。』」18   機構無法以

文化的方式來論述創作脈絡，其宣稱的文化交流不知從何談起；從業員難以透

過論述整理自己在「國際」的位置以成就在與他者的互動中反思與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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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信香港舞蹈有能力因為藝術的原因觸動海外觀眾的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

藝術市場也是機構，個人與它的議價能力並不對等，機構比創作者本人對作品

之「好」有更大話語權；本地機構決定的「好」，在藝術市場需要他者來背

書。在tanzmesse演出的香港作品，首先由西九勘定候選名單，交德國主辦方

篩選，最後只選了黎德威的《So Low》及楊春江的《舞・師》。雖然無法完

全得知德方以甚麼準則來揀選節目，但是作為藝術市場，必然包含了藝術和市

場考慮，兩者的比重難以確定。兩個作品「征服番邦」後，在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捐助、藝發局主辦的「賽馬會藝壇新勢力」藝術節上演，藝術節向本

地觀眾推銷的論述系統之中，卻不包含「好」的市場考慮，只是強調作品美學

已為機構和藝術市場所認證。這正好引證哈維在著作中指出，必須認識到精細

分工、宣傳以及市場策劃而間接形成的有組織的生產及消費系統，如何生產文

化以及促成美學判斷。19  應該如何看待不以海外演出為目標，或者「巡演不友

善」——即是在格式上與藝術市場運作不相容——的其他香港作品？衡量香港

藝術創作之「好」的最大持份者，是機構、國際，還是香港人？

因為「走向國際」之「好」沒有經過仔細的拆解和討論，便高姿態地進入執行

層面，機構要求的系統化與個人的事業選擇——對各自來說的「好」——的落

差便隨之凸現。 之前提及的兩本名錄，採取統一的從業員履歷格式，羅列就讀

院校、創作／演出作品名稱、獎項；20  在展覽攤位播放的演出片段，長度和格

式亦有限制。對機構來說，配合藝術市場的慣例是明智的做法，可是，明智關

乎手段而非「好」的意涵。「商品目錄」的格式如何促成藝術上的交流？個人

的價值是因為出現在系統之中而被看見了、被描述了嗎？誠然，個人需要依賴

機構資源以及執行力度，才跨得過藝術市場的門檻，但是在藝術之前，他首先

要化身企業家，力求把自己賣出去。賣得出，他成就了機構；賣不出，失敗的

是個人。「國際」因此被問題化：沒有「國際」野心的從業員不合時宜，與機

構的「好」唱反調的應該要為將來的合作可能而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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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外國主辦單位願意付出的演出費，反映對作品的價值的衡量（即使

是商業的——例如票房收入）。撰寫本文前，我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做了

一個公開問卷調查，向業界查詢2016至2018年海外演出情況，收到十七個回

覆。有53%表示每年在海外演出一至二次，30%表示三至五次。41.2%的人表

示，有提供演出費的海外邀請只佔0至10%，82.4%表示外國演出費佔全年收

入總額30%或以下。香港舞蹈從業員、特別是自由身的，幾乎都需要依靠申請

資助才可以獲得海外演出所需的旅費。如果說演出費某程度上反映了海外主辦

單位有多渴望香港的舞蹈作品，這些調查數字告訴我們的是甚麼？

在決裂和附和之間

其實問題的核心很明顯：主流論述宣稱的走上國際之「好」，在機構執行過程

之中日益本質化，與個人從業員的實際需要和經驗存在落差。我表揚業界倡議

組成代表團的良好意圖，也承認機構擁有的資源與執行能力為個人從業員鋪砌

進入藝術市場之路；問題所在之處是走向國際的「好」沒有被充分討論，便以

侷限的和具壓迫感的詞彙來闡述。認為國際之好是常識（common sense）的

我們，是否同時察覺常識是人為的論述，用以維持某種既有規則？ 約翰‧伯格

（John Berger）所說的「市場需求比藝術使命來得強大」，21  對某個階層來

說正是常識。

在前文提及的調查回覆之中，56.3%從業員表示直接收到海外演出邀請，43.7%

表示經由機構「帶」他們出去。當然，兩個數據並不互斥，也不可從而概括從

業員與國際的關係，要思考的是利用互聯網可以快速建立連繫的年代，機構和

從業員應該如何合作。從機構組織代表團參加藝術市場這個特定語境、以至

機構和從業員並存的現實來說，決裂或附和都不能改變個人在機構脈絡中的狀

況。我們要在兩個層面——即是對「好」的理解以及代表團的執行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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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落差之中，尋求可能存在的共生關係。換言之，從業員需要與機構建立一

種具批判性的互相介入。法國舞蹈家薩維耶·勒華（Xavier Le Roy） 形容自己

的創作「結合舞蹈製作的經濟動力，同時謹慎地不為其獨有邏輯所支配。」22 

晚期資本主義的修辭以「創作自由」來合理化更多新產品進入市場，當機構和

個人都以「當代舞蹈是個人表達」為陳述，從業員起碼應該致力為「自由」確

立經驗的維度：在免於對其藝術甚至道德評價的恐懼的前提下，行使「國際」

與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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